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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管理工作指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筹集工作，加快发

展保障性租赁住房，根据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

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深府办

函〔2022〕23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本市行政辖区内社会存量房屋筹

集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活动。

深汕特别合作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可参照本指引执

行。

第三条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筹集工作遵循按需定筹、属

地负责原则，紧密围绕“20+20”产业集聚区、轨道交通站

点、20 大重点片区和市、区中心片区，多渠道筹集保障性租

赁住房。

第四条 市住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

相关政策和计划，监督、指导区住房主管部门、保障性住房

专营机构和其他市场主体开展筹集活动。

区政府负责统筹、协调辖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筹集工

作。

保障性住房专营机构及其他市场主体自行开展或者经

区住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筹集工作。

第二章 规划与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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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市住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住房发展规划，明确

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筹集规划目标。

第六条 市住房主管部门根据全市住房发展规划，结合

市政府住房保障工作部署，明确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年度建

设筹集目标以及各区任务指标，并将区住房主管部门明确的

年度保障性租赁住房计划筹集项目一并纳入住房发展年度

实施计划。

第七条 区政府应当落实主体责任，按照年度任务指标

推进本辖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工作。

区住房主管部门应当加快推动全年保障性租赁住房预

选项目落地，并按照市住房主管部门的要求及时报送本辖区

年度筹集任务进展情况。

第三章 房源筹集

第一节 筹集条件

第八条 下列社会存量房屋可以筹集作为保障性租赁住

房:

（一）住宅；

（二）商务公寓；

（三）产业园区配套宿舍；

（四）商业、办公、旅馆（酒店）、厂房、研发用房、

仓储、科研教育等非居住存量房屋；

（五）城中村房屋；

（六）其他社会存量房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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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筹集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社会存量房屋应当

符合本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以及既有非居住房屋改

建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规定的条件。

第二节 筹集方式

第十条 住房主管部门、保障性住房专营机构及其他市

场主体可以通过租赁、合作经营社会存量房屋或者购买市场

商品房等形式收储房源。

本指引发布后通过租赁或者合作经营收储房源，属于城

中村房屋的，房源收储合同或者委托运营合同期限原则上不

少于十年；属于产权明晰的社会存量房屋，房源收储合同或

者委托运营合同期限原则上不少于六年。

第十一条 社会存量房屋筹集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

包括以下方式：

（一）将产权明晰的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

住房。

（二）将已经规模化租赁改造的城中村房屋或者将城中

村房屋通过规模化品质化改造提升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。

（三）将住宅、商务公寓、产业园区配套宿舍以及其他

产权明晰的居住存量房屋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。

享受区政府租房补租的对象所承租的社会存量房屋，符

合我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规定的，可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

管理。

第三节 筹集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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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区住房主管部门结合辖区实际情况，按照保

障性租赁住房筹集有关要求，综合考虑生活配套齐全、公共

交通便利等要素，广泛搜集房源，编制辖区保障性租赁住房

储备项目库并滚动更新。

第十三条 区住房主管部门组织对储备项目的基本信息

进行调查、核实，加强与相关权利主体沟通、政策宣贯，梳

理符合条件的项目，形成年度保障性租赁住房计划筹集项目

清单，并将项目信息录入深圳市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（以

下简称租赁平台）。

第十四条 使用财政资金将社会存量房屋筹集作为政府

配租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的，区政府指定的筹集主体应当委托

具备房地产评估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筹集项目房源的租金

水平或者购买价格水平进行评估。

区政府指定的筹集主体参考评估结果与市场主体协商

谈判、确定最终筹集价格后，组织编制筹集方案，明确筹集

方式、房源类型、房源数量、筹集价格、供应对象等内容。

筹集方案可以按单个项目编制或者根据情况打包多个项目

统一编制。

筹集方案经区政府或其成立的议事机构审定后，由区住

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。

第十五条 城中村房屋通过规模化品质化改造提升筹集

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，应当按照本市城中村保障性住房规模

化品质化改造提升项目审批规定实施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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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区住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市保障性租赁住

房项目认定以及既有非居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

规定开展项目受理、审核工作，并加快推进项目认定。既有

非居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经区政府审查后按程

序上报的，市住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审查并提请市领导小组

审议。

第四章 筹集管理

第十七条 市住房主管部门加强租赁平台建设，开发完

善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项目管理功能，向区住房主管部门提

供使用权限，指导各区做好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项目信息管

理和维护。

第十八条 市住房主管部门组织对各区保障性租赁住房

年度筹集任务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并实施评估。在

确保完成年度建设筹集目标的前提下，区住房主管部门可以

根据辖区项目筹集情况，按程序对纳入住房发展年度实施计

划的年度保障性租赁住房计划筹集项目进行调整。

市住房主管部门可以将各区筹集任务完成情况提请市

政府进行通报，并对任务指标完成情况落后的予以督导。

各区年度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任务完成情况纳入政府

绩效考核。

第十九条 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项目以取得保障性租赁

住房项目认定书并将项目信息录入租赁平台为基本标准核

定年度筹集任务数量。

第五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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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区政府（含新区管理机构，深汕特别合作区）

可以结合辖区实际，制定社会存量房屋筹集作为保障性租赁

住房的具体规则。

第二十一条 本指引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指引自 2023 年 5 月 19 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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